合作备忘录或协议的签署

[bookmark: _GoBack]院属各单位与境外有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协议时，应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，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签署。以院属单位的名义与境外机构签署备忘录或协议，在签署前需将文稿报院国际合作处审核，签署之后应将备忘录或协议扫描版1份交院国际合作处备案；以院名义与境外签署的备忘录或协议，应经院国际合作处审核，呈院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签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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